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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

正当防卫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

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
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
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刑法赋予公民的无限防卫
权，意味着面对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我们有权采
取防卫行为，即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也不承担责任。

本案中，宝马司机持刀砍人，社会危害严重，对于电
动车车主来说，是正在进行的行凶，面临生命危险，因此
电动车车主捡刀反抗应当是正当防卫。

本案中，电动车车主捡刀防卫无可置疑，但是砍倒
宝马司机后，电动车车主还有追砍的动作，或可能被认
定为已经制止不法侵害后，持续的报复伤害，超过必要
限度，从而被认定为防卫过当，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被判处刑罚。如司法机关认定防卫过当，也应大幅减轻
处罚，比如判处缓刑。

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双瑜：

防卫过当
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因为在宝马车司机已

经跑开时，电动车车主仍然追砍。具体情况还要根据案件
的证据，目前只能从监控视频分析，本案需要查清的事实：
当时宝马车司机用刀砍电动车车主时的伤害程度，是意图
伤害还是只是吓唬？电动车车主在砍宝马司机第一刀时，
是否已经让宝马车司机丧失了抵抗力？

正当防卫？
防卫过当？

男子被宝马司机追砍，夺刀反杀对方27日，江苏省昆山市一
宝马司机持刀追砍电动车车
主反被砍身亡的刑事案件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28日18
时许，昆山市公安局发通报
称，宝马车内一男子与骑电
动车男子因交通问题发生口
角，继而升级为持刀伤害，造
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此事也引发关于电动自
行车车主是正当防卫还是防
卫过当的法律讨论，有律师
表示，电动车车车主面临生
命危险，捡刀反抗应当是正
当防卫。也有律师称，属于
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

综合新京报、南方都市
报等报道

记者最近发现，部分高校学生组织就像“小
官场”，“抱大腿”“混圈子”“打招呼”等不正之风
盛行。有学生坦言，大部分高校学生组织都能
以服务学生为宗旨，但少数学生组织模仿官场
陋习，贻害无穷，亟待重视。

“话术和玩法”
“我是靠学长‘打招呼’进的社团，所以一进

去就有靠山。”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许谦说，“我最
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圆滑地搞关系。”

“会有一种暗暗攀比的心态，比如你给主席
敬了酒，我和你是下一任换届选举的竞争对手，
那我也要敬酒。”许谦形容多次参与聚餐的感
受，“那套话术和玩法，跟官场陋习没啥区别。
比如‘好好干啊，下一届是你的’这种暗示。”

溜须拍马盛行
在一些学生组织，溜须拍马盛行。某高校

学生会副主席刘川表示，他担任校学生会“领导”
期间，有部长要求部员记住学生会主席团所有

“领导”的长相，在校园里碰上了，不能喊师兄师
姐，要大声喊“主席好”。“有些部长会去揣摩主席
的心思，觉得主动打招呼多了，主席有面子。”

聚餐奢靡浪费
奢靡浪费也存在于某些学生组织。刘川透

露，一些学生会干部热衷于聚餐喝酒，更有甚
者，吃喝的钱直接拿发票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费”里报销，“跟公款吃喝一样”。许谦回忆，又
一次学生会主席请大家聚餐，在一个烤肉店，五
六张桌子拼成一个长条，烤肉串从头摆到尾。

“走的时候，桌上大概还有几百个肉串没人动。”

招新塞“条子”
一些大学生和高校教师告诉记者，部分学生

加入学生会、社团组织，是怀着“刷简历”“拿保研
加分”等目的，背离了为因兴趣而联合的初衷。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当不上部长、副主
席的干事，基本上大二、大三就走了，因为不能
给简历增添亮色，也拿不到保研、评优加分。”

每年招新都有人塞条子。“曾经有位老师
给我塞了个纸条，说‘这个学生是某某老师的
孩子’。”一位学生会部长透露，“还有个男生，父
亲是某地官员，换届选举时，主席就直接安排他
做了另一个部门的部长。” 据《半月谈》

“

28日18时许，昆山市公安
局发通报称，27日21时许，昆
山市开发区震川路-顺帆路路
口发生一起刑事案件，120急救
人员将两名伤者送医救治。

经初步调查，两名伤者分
别是刘某某（男，36 岁）和于某
某（男，41岁）。当晚，双方在震
川路-顺帆路路口因行车问题
引发口角导致冲突。冲突中双
方受伤，刘某某经抢救无效死
亡，于某某没有生命危险。

监控视频显示，27日21时
36分，十字路口显示为直行红

灯状态，一辆黑色宝马轿车突
然右转欲进入非机动车道，疑
似与车道内一辆电动自行车发
生碰撞。

刘某某从黑色轿车内下来
走向电动车车主，对其进行推
搡和踢打。随后，刘某某返回
轿车取出一把刀，持刀挥向骑
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后被对方
夺刀追砍倒地，并最终死亡。

昆山市人民检察院28日
傍晚发布通报称，该案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犯罪嫌疑人已被
控制。

行车问题起冲突，一人不治身亡

宝马司机拿出的刀宝马司机拿出的刀

警方通报

记者获悉，死者名叫刘海
龙，今年36岁，是甘肃人。

昨日上午，昆山市公安局
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
员向记者表示，事故中死亡
的刘某某正是今年 3 月获昆
山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颁发证
书的刘海龙。“3 月的表彰肯
定是根据当时申报材料，符

合见义勇为条件才颁布的，
是实事求是的。”

昨日，昆山市见义勇为基
金会发布了情况说明：刘海龙
曾举报有人贩毒的线索，警方
据此抓获毒贩。目前我省见义
勇为奖励规定“并未明确犯罪
前科人员不能申报见义勇为”，
对其奖励是按规定执行。

曾举报有人贩毒,获见义勇为证书

死者其人

记者从昆山市人民法院获
悉，被砍致死男子刘海龙，此前
有多次案底。刘海龙曾多次因
抢劫盗窃敲诈等罪获刑。自
2001年至2014年，刘海龙至少
五次被捕，刑期累计达到9年
半。

昆山市人民法院一份编号
为（2014）昆刑初字第 0180 号
的刑事判决书显示，刘海龙
2001年7月因犯盗窃罪，被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六个月；2006年9月7
日因打架被昆山市公安局处行
政拘留五日；2007年3月因犯
敲诈勒索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
刑九个月；2009年5月11日因

犯故意毁坏财物罪被本院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3月24
日释放。2014年 5月 13日因
涉嫌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上述判决书显示，2013年
6月3日晚，刘海龙等三人酒
后至昆山市陆家镇合丰好声
音 KTV，无故殴打被害人杜
某，致被害人杜某鼻骨粉碎性
骨折。2013 年 1 月 25 日凌
晨，刘海龙在昆山市陆家镇宜
家花园小区内因琐事与被害
人许某生纠纷，刘海龙用随身
携带的折叠刀与被害人许某互
殴，致被害人许某左侧胸腔积
液。

曾多次入狱,刑期总计近10年

法律焦点

电动车车主
是否要负刑责？

@orangejuiceyy：说句不好听的，电动车师傅不这
样做，估计躺下的就是他。

@Iwasbigstupid：第一次跑车里拿了刀出来，谁知
道第二次是不是去取枪？所以，不能认定为已经停止伤
害，电动车男子追上去没毛病。

@吃屎王：难道这种情况要坐等被砍？

@张龙-律师：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现在
存在争议。

@写真集子：文身男也真是逼人太甚，拿着刀背一
直砍人家，估计电动男也是被逼急了，突然就爆发了。

@云梦yunZhiNan：在疯狂面前，理智是软弱无力
的。——刘慈欣·《三体》

网友热议

“抱大腿”“混圈子”“打招呼”

高校学生也搞
“小官场”

哈尔滨北龙温泉酒店火灾·追踪

警方悬赏30万
缉捕在逃主犯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昨日发
布通报称，北龙温泉酒店火灾事故主要犯罪嫌疑
人李艳滨（女）在逃，悬赏30万元公开征集缉捕
线索。李艳滨，女，1965年10月25日出生，户籍
地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河渠街83号2单元702
室，身份证号码 230103196510250929，身高
168厘米左右，长发，逃跑时身着浅色上衣，黑色
长裤。联系人：赵警官，电话：15945163355；尹
警官，电话:13351416688。 中新


